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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750        股票简称：龙津药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09 

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9

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

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20】第 84 号），已就相关问题认真核查并做出回

复，现公告如下： 

1、请你公司对上述诉讼事项进行详细说明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事项的起因

和具体内容等。 

公司回复： 

2017 年 11 月 22 日，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拟现

金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报名受让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三七科技”）在云南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两家标的公司股权。（详见

《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7-042。） 

2017 年 11 月 27 日，公司根据云南产权交易所要求提交受让报名资料。 

2017 年 12 月 27 日，云南产权交易所确认公司以挂牌底价取得标的股权受

让权，随后与三七科技洽谈交易合同，基于双方共识，于 2018 年 1 月 2 日签订

受让两家标的公司股权的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及《产权交易补充合同》（详见《关

于现金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8-001）。此后，双方围

绕《产权交易补充合同》的履行进度进行多次沟通反馈，并约定以 2019 年 4 月

19 日作为标的公司产能验证的结束日期。 

2019 年 7 月 10 日，公司取得两家标的公司控制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（详

见《关于现金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9-06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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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7 月 25 日，三七科技同意以 2019 年 7 月 31 日作为资产交割日，并

同意双方共同指定并委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云南亚太分所

出具对标的公司的《审计报告》，对过渡期损益进行确认。 

2019 年 3 月 19 日，三七科技提出补充合同部分条款无法履行，建议终止补

充合同并重新签订第二份补充合同。公司回函建议保留原合同，在此基础上签订

第二份补充合同。2019 年 3 月至 12 月，双方就签订新的补充协议进行沟通，但

并未达成一致。 

2020 年 3 月 25 日，公司签收五华区人民法院交与的法律文书，并及时履行

了本次诉讼事项信息披露义务（详见《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

2020-008）。 

2、请结合诉讼请求，律师专业意见等，详细说明诉讼事项可能对你公司 2019

年业绩及未来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，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相应会计处理，

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公司回复： 

（1）合并日的会计处理 

股权交割完成后，根据合并日审计报告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云南亚太分

所出具的众环云审字【2019】）1853 号及众环云审字【2019】1852 号），南涧

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渡期损益为-1,175.61 万元，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过渡期损益为-473.68 万元。 

1）公司根据与三七科技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，资产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

日即合并日（即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）过渡期损益由出让方三

七科技承担，因此公司在合并日将过渡期损益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，合并日“其

他应收款-三七科技”金额为 1,649.29 万元，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誉为

403.07 万元，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商誉为 0 万元。 

2）根据公司与三七科技签订的《关于灯盏花药业 100%股权产权交易补充合

同》的约定，股权交割基准日标的公司的全部灯盏花素库存以 6,300 元/公斤的价

格抵付其向三七科技的借款，该价格参照股权交易评估基准日价格确定，因此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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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存货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 

（2）收到诉讼请求后的会计处理 

公司收到本次诉讼相关法律文书后，及时转达公司法律顾问云南刘胡乐律师

事务所，该所出具了《关于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起诉确认两个产权交易补充合

同无效的法律意见》，认为两个案件败诉风险为 50%，不排除法院最终会认定部

分无效。 

公司除了积极准备应诉资料，并在会计处理方面采取谨慎的原则，将对三七

科技的其他应收款调整至商誉，并就商誉减值测试事项与评估机构、独立董事进

一步沟通，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取得评估机构初步结论，并在 2020 年 4 月 12 日

取得审计机构预审计结论，具体调整如下： 

1）将资产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即合并日（即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

年 7 月 31 日）的过渡期损益从“其他应收款-三七科技”调整至商誉。调整后合

并日南涧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誉为 1,876.00 万元，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

司商誉为 480.45 万元。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

资产组（含商誉）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机构初步评估结果，预计南涧

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减值 1,876.00 万元，资产组减值 438.85 万元。预计

南涧龙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减值 480.45 万元。 

2）如果补充合同无效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库存商品可变现值会大幅

下降，公司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22.80 万元。 

据此，公司因本次诉讼而导致如下直接风险因素： 

（1）资产减值导致 2019 年业绩亏损的风险 

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，将过渡期损益从“其他应收款-三七科技”调整

至商誉，并对标的公司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组（含商誉）可收回金额

进行评估，可能存在计提较大金额资产（含商誉）减值。截至 2020 年 4 月 13

日，公司预计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,207.59 万元至

2,575.5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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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司在本次诉讼中败诉的风险 

若本次诉讼结果为公司败诉，则过渡期损益由公司承担，标的公司之一南涧

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偿付对三七科技的其他应付款 2,060.34 万元，同时该公

司库存商品变现值大幅下降及败诉导致的履约，公司和标的公司面临较大金额的

资产减值风险。 

3、请自查你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或潜在纠纷。 

公司回复： 

经公司董事会秘书确认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

的诉讼、仲裁或潜在纠纷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公司回复： 

因本次诉讼可能导致补充合同无效，公司将根据法律顾问、评估公司等中介

机构判断，对与本次诉讼相关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，并对 2019 年度业绩预告进

行修正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《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

值准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10）、《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（2020-011）。 

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做好

信息披露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13 日 


